
 

 

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资金运用关联交易[2018]001 号 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保监发〔2007〕

24 号）和《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7〕52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

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关联交易的有关

信息披露如下：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本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与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汇丰晋信”）签署了《汇丰晋信-汇丰人寿现金分红

保险产品债券委托专户资产管理合同》，有效期 3 年，投资范围

主要包括境内无担保的非金融企业（公司）债券。鉴于当时未认

定汇丰晋信为关联方，本公司以资金委托投资业务的名义逐步开

展相关工作。截至信息披露日，本公司与汇丰晋信在上述资金委

托投资协议项下，尚未发生委托资金划转。  

此外，本公司还投资了汇丰晋信发行的公募基金。截至

2018 年 2 月 9日，本公司持有的汇丰晋信旗下公募基金合计为

人民币 2207.78万元。 

依据《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最新要求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关联方定义，

经反复审慎研究和董事会最终决议，本公司认定汇丰晋信为关



 

 

联方。上述资金委托投资业务和公募基金投资业务均被本公司

视为关联交易。 

依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重大关联交易定

义，鉴于上述关联交易的投资规模均占本公司上一年度末净资

产的百分之一以上 ，故上述关联交易均被视为重大关联交易。 

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依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及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关联方定义，鉴于汇丰晋信与本公司受同一公司——汇丰控股有

限公司最终控制，故汇丰晋信被视为本公司关联方。汇丰晋信成

立于 2005年 11月，经营范围包括：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资产

管理和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。汇丰晋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亿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717860374G。 

 

三、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 

本公司并没有设立股东大会，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，董事会

为本公司最高权力机构。董事会于 2018 年 2 月 7 日举行会议，

审批通过了与汇丰晋信的重大关联交易，包括上述的资金委托投

资业务和基金投资业务。其中，资金委托投资业务规模合计不超

过人民币 3 亿元，基金投资业务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

元。 

 



 

 

四、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 

作为合资保险公司，目前本公司暂未设立独立董事。上述关

联交易经所有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。 

 

五、交易的定价政策 

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涉及管理费。其中，根据管理人运

营成本和行业平均水平，本公司与汇丰晋信本着公平、公正的市

场化原则，商定无担保的非金融企业（公司）债券委托投资业务

的管理费率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

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公募基金投资业务的管理费率为公开

市场数据，本公司交易汇丰晋信旗下公募基金的管理费支付方式

和费率与其他投资人完全一致，无任何特殊安排。 

 

六、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 

对于本公司而言，委托汇丰晋信投资无担保的非金融企业

（公司）债券，以及投资汇丰晋信发行的公募基金，可以扩大本

公司的投资范围，满足相应的资产配置需要和投资收益目标。 

 

七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总和 

截至信息披露日，本公司与汇丰晋信之间本年度尚未发生关

联交易。 

 



 

 

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无。 

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

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

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会保险

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2018 年 2 月 14日 


